
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文件

沪商规 [2025J 4 号

市商务委关于印发

〈上海市鼓励设立外资研发中心的规定〉的通知

各区商务主管部门，各相关单位

为进一步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在沪高质量发展，促进外资研发

中心更好融入上海科创体系建设，市商务委制定了 《上海市鼓励

设立外资研发中心的规定))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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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此件主动公开发布 )

上海市商务委员会

2025 年 1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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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鼓励设立外资研发中，心的规定

第一条(目的和依据)

为进一步扩大开放，增强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和科技创新策源

功能，鼓励外国投资者在我市设立研发中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外商投资法)) ((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)) ((上

海市外商投资条例)) ((土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 B 等法

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(定义)

外资研发中心是外国投资者设立 、 从事自然科学及其相关科

技领域的研究开发和实验发展 ( 包括为研发活动服务的中间试

验)的机构，研发内容包括基础研究 、 产品应用研究 、 高科技研

究等。

全球研发中心是拥有独有的研发技术平台，承担全球研发项

目或某一事业部全球研发项目的关键步骤和绝大部分过程，研发

项目进展与全球同步，属于外国投资者设立的全球级别的研发中

心 。 事业部一般由外资企业依据具体业务领域 、 产品线或市场划

分设立。

外资开放式创新平台是外资研发中心的一种创新模式，指通

过提供设施设备、 研发场所和专业指导，依托其技术 、 人才 、 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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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、 数据等资源，推动与中小企业 、 创新团队开展项目合作，实

现协同创新的研发中心 。

第三条(适用范围)

我市行政区域内外资研发中心 、 全球研发中心和外资开放式

创新平台的设立和发展，适用本规定。

第四条(部门职责)

市商务部门负责外资研发中心的认定和管理服务，各有关部

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做好对外资研发中心的相关管理服务工

作。 l陆港新片区管委会、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、 浦东新区

商务委员会、 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受市商务部门委托 ， 开

展本区域内外资研发中心的认定工作。

第五条(认定条件)

( 一 )申请认定外资研发中心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:

L 为我市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，符合国家和我市产业发

展导向 ;

2 . 有明确的研究开发领域和具体的研发项目，固定的场所 、

科研必需的仪器设备和其他必需的科研条件;

3 . 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不低于200万美元。

( 二 )申请认定全球研发中心，应当在符合前款条件的同时，

符合下列条件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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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经母公司授权为全球最高级别研发中心，承担全球研发项

目或特定事业部的全球研发项目;

2 . 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不低于2000万美元;

3 . 专职研发人员不低于5 0人;

4 . 申请主体年度研发投入占母公司全球研发投入的比例需

不低于 1 0% ; 年度研发投入超过2000万美元的，该比例可放宽至

8% ; 年度研发投入超过1亿美元的，该比例可放宽至5% ; 以特定

事业部申请全球研发中心的，该事业部的年度研发投入占该事业

部全球年度研发投入的比例需不低于20%。

( 三 )申请认定外资开放式创新平台，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:

L 总投入不低于200万美元;

2 . 有面积不低于1 000平方米的研发场所;

3 . 签约入驻的研发创新项目不少于1 0个;

4 . 拥有概念验证功能，具有协同创新必需的设施设备和国际

专家指导，具备国际化的技术 、 人才等资源，符合国家和我市产

业发展导向 。

第六条(中请材料)

( 一 )申请认定外资研发中心，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:

1. 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;

2 . 股东或董事会决议;

3 . 研发投入的专项审计材料。

- 5 -



( 二 )申请认定全球研发中心，除提交( 一 )中材料外，还

应提交: 母公司授权签字人签署的全球研发中心授权文件。

( 三 )申请认定开放式创新平台，除提交( 一 )中材料外，

还应提交:

1. 研发场所产权或租赁证明;

2 . 平台服务项目入驻合同文本。

土述申请可以通过我市"一网通办"进行办理。 承担认定工

作的政府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作出认

定或者不予认定的决定。

第七条(动态许估)

市商务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巳认定的外资研发中心 、 全球研发

中心开展综合动态评估，对不再满足条件的，取消其认定资格。

外资研发中心 、 全球研发中心和开放式创新平台发生名称变

更等情形时，应在完成市场监管注册登记变更后 7个工作日内，

将有关情况报经市商务委核定后，注明变更日期并函告相关部

门 。

第八条(资金资助)

全球研发中心和开放式创新平台等可以依据跨国公司地区

总部发展资金相关规定，享受相应财政支持。

第九条(参照执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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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、 澳门 、 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我市设立外资研发中心，

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第(施行日期和有效期)

本规定自 2025年12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 3 0年 11 月 3 0 日 。

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办公室 202 5 年 11 月 2 5 日印发

- 7 -


